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物业管理项目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南建设〔2015〕150号

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吸取天津滨海新区“8.12”特别重大事故的教训，排除小区安全隐患，确保物业服务项目安全。现请各物业服务企业迅速按要求做好如下主要工作：
一、迅速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工作
（一）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检查消防通道是否堆放杂物、停放车辆，消防通道是否被侵占等。
（二）确保消防设备设施齐备完好。要检查消防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是否完好,消防水泵是否随时能起动投入正常运行,灭火器材是否超期，防火门、防烟卷闸是否完好能正常使用等。
（三）确保消防系统正常安全运行。烟感、温感探测器、警铃、广播等设施是否正常。
（四）检查服务项目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生产、销售、储存危险品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
（五）检查管道燃气设施是否完好。管道有否被骑压、锈蚀等现象。
（六）电梯维保工作是否认真落实。电梯设备是否完好、是否有不正常运行现象。
（七）各项消防设备是否建立了设备台账，实施科学管理。
（八）消防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是否齐备，是否执行落实到位，有否进行消防演练。
（九）档案资料是否及时归档整理。
二、明确责任及时整改
各企业必须认真开展自查工作，及时排查安全生产的隐患，履行好物业服务企业的职责。对拒不听从劝阻，不及时进行整改和消除安全隐患的业主，物业服务企业要及时书面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请求相关主管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依法查处。
三、做好汇报总结工作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以项目为单位开展自查整改工作，要保留工作痕迹做好工作记录。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把各自服务项目的自查工作形成书面报告，在2015年8月19日17时前报送我局物业管理科（电子版可发至邮箱306098236@QQ.com），并同时抄送属地社区居委、房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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